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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困惑
2、想起库切的耻。161127。同样的非洲文学。
3、她是一个女性经验的叙述者，用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清楚地解剖了一
个分裂的文明。
4、在秋日周末午后温暖的阳光下，读第二本Doris Lessing的书，目前读到三分之一，写到Mary嫁给贫
困农场主迪克，老佣人被玛丽赶走了，她正在吩咐第三个佣人在卫生间使劲刷浴缸。显然玛丽从一个
成功的职业女性嫁为人妇作“全职太太”算是渐入角色，但残酷现实压得她喘不过气，整天闷热的天
气，每天不停地找缝缝补补的事情打发时间，丈夫从刚开始的愧疚到现在的气愤——对玛丽。三十以
后不想结婚到不得不寻觅对象，偶遇迪克，很快结婚，这个转变发生的很快，玛丽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从漂亮公寓走向了破草屋，家里充斥着邻居送的家具，丈夫觉得很得意感觉简直占了很大的便宜—
—迪克就是这样一个可怜可悲的人，玛丽一直忍受着，眼看着一切，无力回天。玛丽会出走吗？玛丽
被黑人杀死了，因为她最终受不起社会道德的谴责，抛弃了黑人。悲剧啊！
5、一个人感到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自己的幻想在事实面前或是在某种抽象原理面前破灭。因为她无
法知道是否还有把握再创造一个幻想，使自己生活下去。
6、写的生活毫无意义。外国人过的都是啥生活啊。
7、Lessing处女作，偷懒看了中文，其实不如看英文，都是及其简单的词汇
8、即使现在女性也不免有同样的境遇，悲哀。
9、人类并没有走在一条完善自己的路上。种族主义之下人的“恶化”，（路西法效应），女性对于
自我的认同产生的深深的矛盾。觉得获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以个人化的死亡来揭示社会的悲剧。
10、呻吟或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
11、不是很喜欢对土著黑人的描写，非常阴森恐怖
12、好小说常常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把一个人带进小说，让一个人沉浸在一种情绪里。
13、读完Doris Lessing的《野草在歌唱》，不禁感叹奶奶30多岁的处女作，笔力竟如此惊人~玛丽作为
大龄剩女因人言可畏放弃快乐富足的单身生活，闪婚嫁给潦倒农场主，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生活+精神
折磨的悲剧；壮阔的非洲背景，绕不开种族歧视的阴影，穷苦白人苦苦维持可笑的尊严，明明受尽同
族嘲笑却迫害着黑人，而玛丽却无可自拔地依恋上曾施以暴力仇恨相待的黑人摩西⋯⋯作者论述女性
处境、种族问题、人类偏见之可笑与吊诡等问题，极具启发，令人深思。开始看那杀千刀的简介还以
为是非洲版查泰莱夫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呀~~~
14、非洲题材不适合夏天看。。
15、倒霉蛋农场主和他神经质老婆的不幸遭遇，满满的负能量... 不得不承认大老粗读书确实不会分析
中心思想...
16、一本书要好看不难，但是要看了还想看，必须是丰富的，这是一本丰富的好书。
17、能切实的感受到玛丽那种深深的绝望当一个个的希望破灭后的绝望
18、一个女人的史诗，非洲农庄版的《欲望号街车》。书里的悲剧不仅源自于女人与男人的碰撞，更
多是两种生活的碰撞。女主角老姑娘玛丽选择了最不适合自己活下去的生活，她选错了生活，结局必
须是灭亡。多丽丝莱辛心理描写细腻。书的前半段像是写给每一个适龄女青年的警告。
19、和《金色笔记》的画风真的好不一样。
20、非洲！
21、阅读体验并不愉快的经典之作，即使读完很久，南非那闷热的天气，挂满廉价物件的小商店，以
及陷入生活泥沼之中无法脱身的烦闷之情状都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仿佛自己也处于某处没有天花板的
炎热板屋中。如何不要走如那样的生活大概是生活的当务之急。
22、细腻而厚重，凝练而磅礴，这个作者写的书值得看！非洲，是一定要去的啦～
23、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
24、只有希望才能造就完美的悲剧，只有完美悲剧才关乎永恒
25、近来读的最毛骨悚然的书，像童年读《月牙儿》一般
26、上学期唯一觉得好看的长篇 很丰富 涉及到不仅仅是种族的问题 男人和女人 集体和个人 喜欢摩西 
他的名字 和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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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抗争过，但最终妥协了；自己的人生毫无可圈可点之处，却在那些所谓低人一等的人面前感到变
态的满足感和征服感。不止是发生在殖民时代的悲剧。
28、翻译很棒。
喜欢作者的叙述方式和心理描写。
有几点感触很深：1.家庭的和谐离不开一个坚强有能力的男人，和一个温柔持家的女人。2.不要用金钱
来衡量你所热爱的事物。3.想起诗经里的那句话，“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自勉。看完这部小说，
突然想再细读艾略特的《荒原》。
29、多丽丝·莱辛在她的书里提到一种目光：温柔而绝望。我觉得这就是她审视人类的目光。有时候
我怀疑她是不是真的爱人类。
30、遥远年代的南非，引人制胜。
31、All is gone, but the grass is singing. 
People get sad and miserable, but the grass is singing.
32、读到一半时，我连早上等公交都会想到玛丽，她是如何在闷热烦躁的天气下又度过一日？读罢小
说，又陷入感慨，幸好种族歧视没有延续至今，抑或，幸好大部分事物都不是在往愈来愈坏的方向漫
延。
33、致所有大龄未婚女青年
34、身为女人读完这个，心里阵阵发寒，这是一本警示录。
35、5月21日于南京
36、没完全看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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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与艾略特的《荒原》她想，她得独自走完人生的道路。这是她必
须吸取的一个教训。——题记我没有读过艾略特的《荒原》，但是读了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
》，我就能猜想艾略特要表达的东西，这两本书一定是表达共同的思想。“野草在歌唱”摘自《荒原
》里的一首诗，一开始我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只觉得这个标题是这首诗中最有生命力的——一种向上
的温柔的生命力，可是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凡是发生在南非这些国家的故事都没有什
么好故事，例如《耻》）为什么多丽丝·莱辛会选择这一句作为小说的题目呢？多丽丝·莱辛写的是
一个平凡人的故事，艰苦的，日复一日的繁重枯燥的劳动，为生计引起的夫妻间的争执，炎热而恶劣
的气候环境····所有人遇到过的生活中琐事，平凡的困难在书中都可以找到，可是这个故事读来
如此震撼。这篇小说是伟大，出色而成功的。任何一个在生活中吃过苦头的女人，或者承受过打击有
过自杀念头，最后苟且存活的女人，读了这本书都会有共鸣。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过上贫困的生
活，这种贫困折磨着他们，以致磨损她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希望，即使摩西最后没有把她杀死，她活
下去也和死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本书虽然写到种族歧视这个元素，但我认为它的主轴还是围绕人的命
运，像回到《俄狄浦斯王》这个悲剧主题——人难以逃脱命运，一切困难厄苦，仿佛早已注定，任何
人都无法逃脱。而这篇小说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象征性，小说里写的是一片荒芜的田野，一个自然
的荒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其实跟荒原没有区别，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人一样会感到孤独，有贫困
，同样感到焦虑不安，日复一日按规律生活的人突然崩溃了，忽然所有传统的观念，爱情，忠贞，信
念，准则，全部崩溃了，即使没有战争，饥饿，但人还是发疯了，无法把握生活，无法从生活中找到
支撑，明天是今天的重复，玛丽的崩溃是现代人崩溃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
片荒野上，没有遮蔽，为了生存彼此无可奈何相互依靠，我们一旦离开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又立刻被
新的人所占领，吞并，我们屈居其中，战战兢兢 ，等待死亡的到来。不论是生存的境地还是精神上，
我们都处于一片荒原之中。除了对这些灾难表现悲伤，失望，痛苦，剩下便是日复一日的麻木，等待
死亡，这难道不是人生吗？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过的，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貌。要么彻底发疯，背离
生活。人被抛到一个荒芜的绝境中，没有人怜悯，被环境逼到了疯狂的地步。（迪克和玛丽都是受害
者，玛丽不全是因为迪克才走到绝境）“病在心里。在心里的什么地方。你知道，这并不是病，而是
什么地方，一切都错了。”这个故事详细地写出一个女人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绝望，以致让我觉得最后
那个结局写得太好了，最好不过。我认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必然的，作者安排得如此精妙，这是最浪
漫，最美丽的谋杀，使前面悲惨的苦涩味都冲淡了。这场谋杀比起前面玛丽所遇到的种种不幸，倒不
如说是一种完美的结局，一次归于宁静的安眠，甚至带有某种神圣的爱在里面。因为这是她自己遇见
了的，她预知到自己要死，（“等我死了以后，天就要下雨的。”）她没有逃跑，摩西也没有逃跑，
也没有后悔，（虽然小说中无数次出现以一个白人的眼光，黑人是多么的低人一等，肮脏，令人讨厌
，可是作者最后还是表达出对黑人身上的人性和高贵的品德的肯定和赞赏），他像一个勇敢的王子，
一个自信的国王，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尊严。而且玛丽也不想离开这里，她已经习惯
了这种生活，她不想离开摩西。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结局，从没有在一本书上见过这么凄美又符合人道
的谋杀。仿佛在整本书里面，你唯一找到一丁点安慰的地方就是玛丽被摩西杀害了，因为前面描写的
那种贫困，凄苦，辛酸的生活毫无浪漫可言，令人感到窒息。（除了对景物的描写和由此引起的想象
以外）唯有最后一个部分才能让你有所盼望，有那么一点激情喷发出来。结局的描写加入了人物的心
理幻觉，用雷电交加和黑暗的自然环境营造出一种紧张又令人恐惧的气氛。有一点可以推断的是，玛
丽是冒着怎样的恐惧走出去见摩西，是带着内疚的心情请求他的原谅，之前她隐隐约约之中感到自己
将要死，而这正好符合摩西的原意，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场谋杀。摩西由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高贵
的尊严，以及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当然，这个故事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在非洲生活的白人以及黑人的
状况。这篇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黑人，更多的是令人厌恶的感情色彩，在白人的角度去看，黑人
不知廉耻，野蛮，淫荡，原始，丑陋，肮脏，永远摆脱不了贫困。反正是把他们当畜生，不是当人来
看待。（“这些人从来不曾和土人来往过，除非是以奴隶主的身份和奴隶打交道。他们从来不曾从土
人自己的生活中去体验他们也是人。”）假如 一个白人像对白人一样对待一个黑人，甚至和黑人发生
关系，爱情，那是不可思议，不能被接受的。白人和黑人怎样在奴役和被奴役之下和平相处，白人农
场主是非常依赖，离不开这些土人，即使他们多么令人讨厌，多么不愿意与他们打交道。因为多丽丝
·莱辛是一个反种族歧视的人，所以她才会在描写了白人眼中多么讨厌黑人之后，间接说出黑人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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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是有灵魂的，讲信用的，正直的人。她是从反向的角度来突出他们的特点的，当他们受到不公
平的待遇之后，他们会作出抱怨，不满，这时会显现出作为一个人那样的感情。对于摩西这个人物，
作者是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反映他是一个勤劳、忠实的仆人，具有同情心，主动关心玛丽，替她着想
，开始我只觉得摩西对玛丽是出于一种人对人产生的很自然的同情和关怀，并不是爱情，而是作为一
个人类，在朝夕相处的同伙之间，只要有人性的人就会表达出的这种自然的感情。可是玛丽自己没有
意识到被这个黑人打破了麻木的生活，她的心情变得烦躁不安，恐惧，无论摩西对她多么友善，关心
，像个朋友一样与她交流，她都生硬地回绝了。她极力拒斥感情，把这认为是不正常的意识，既令自
己感到讨厌，又令自己感到讶异，她一直最讨厌的东西最终却成为了挽救她的，最后却是致命的。这
仿佛是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小说中白人的生存并不比土人好到哪里，到非洲去的这些白人拓荒者确实
也吃尽了苦头，变得和当地的土人一样顽强，勤奋，坚韧。在一片荒芜的贫困之地，除了周围的景色
能给予人慰藉，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人与人之间团结紧密的关系。可是这里的白人的关系真如所说的那
么团结紧密吗？“这些穷苦白人决不会使同类为他们难受，因为他们违背了白人的生活准则，他们只
会招人鄙视和厌恶，而不是怜悯。”这些穷苦白人连自己的生活都保证不了，如何能帮助自己的白人
兄弟呢？查理·斯莱特表面对迪克表现出关心，实际上却在盘算吞并他的农场。在那一种艰难而孤独
的境地，一个白人女人和一个黑人发生感情，稍微有点人性的人都会把这当作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这因为违背“白人文化”。（“因为在一个种族歧视微妙复杂的社会里想要生活下去，有许多事
情他只好不看不想。”“这种白人文化决不允许一个白种人——尤其是一个白种女人和一个黑人发生
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好是坏。‘白种文化’一旦允许建立这种关系，它本身就要崩溃
了，无法挽救。”）在谋杀案发生后，查理·斯莱特和警长在年轻人托尼面前掩饰玛丽的死因，也证
明了这种白种文化的虚伪，因为它拯救不了白人自己。从另一个方面，多丽丝·莱辛通过这本书表达
了她的一个对文化冲突的深刻诠释。一个黑人男性把一个白人女性征服并且杀害了，这其实是作者为
了对“白人文化”的一种讽刺。白人自以为自己强大，永远居于比黑人高一等的奴隶主地位，玛丽是
因为摩西的到来才开始认识自己，并开始自己的人生，尝到真正的爱情的滋味，此前她对黑人是深恶
痛绝的。可是现在却由一个黑人来关爱她，拯救她，这说明白种人离不开黑种人，而且他们是可以建
立一种平等，友好的关系。而且“白人文化”在黑人社会里霸道横行是终将会被打败的。另外，这篇
小说一些写景的手法，尤其是接近后面部分的，玛丽想象和离开农场以后，原野的荒草会把这里的一
切都吞没，房舍倒塌，令我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后那宅院也因为家族的衰落变成废墟。我
觉得《野草在歌唱》的开头和结尾和《百年孤独》写法有点相似。可是她更偏向于象征主义。附记：
由此我便想到一位同样以自己的一生来探讨文化差异的女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亲，她是一位不
平凡的女人，因为她敢于打破传统的观念，和一个黑人结婚，又和一个亚洲的黄种人结婚，她是研究
人类学的，并且在生活中彻底实践了，把自己抛入一种与自己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强迫自己
尝试在这种关系之中生存。虽然第一次婚姻失败了，可是她的孩子成了一个总统。她身上应该有一种
勇敢，不怕失败的探险，开拓精神，只有这样的女人才敢于打破文化之间的疆界，探讨不同文化之间
的相互融合的可能性。
2、不知道为什么书名会是“野草在歌唱”，我以为会看到一个轻灵自然、充满草野气息的美丽故事
，谁知却是一个令人泫然的悲伤故事。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第一章以主人公玛丽的死开头，设下悬
念；第二章至最后以顺叙的方式描写了玛丽的一生；结尾回到开头，玛丽的死真相大白。小说语言优
美，翻译得清晰流畅，很容易读下来。小说最大的特色是心理描写的成功，作者对玛丽的心理变化把
握得异常准确细腻，密密铺呈，层层递进，有效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整部小说浑然一体，散发
着令人悲伤的绝望气息。主人公玛丽死了，表面上死于黑人雇工摩西的手上，但事实上，我们在读到
小说一半的时候，就清楚地看到死亡的阴影早已笼罩在玛丽的头上，死亡是她的必然命运，摩西不过
是借给她的一把刀而已。她死于对生活的彻底灰心绝望：没完没了的炎热酷暑、捉襟见肘的贫穷凄苦
、巨大无边的孤独虚无、看透命运的清醒失望。内心的绝望像她住的铁皮屋子周围的荒草恣肆生长，
蔓延纠缠，将她重重包围，最终令她窒息而亡。小说后半部的心理描写太强大了，玛丽内心一点一滴
的变化与发展表现得真实细致、清晰合理，令我的心也完全跟着玛丽的变化而变化。读到最后，那种
窒息感、幻灭感也无比真实清晰地向我覆压过来，读完后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书的封底上有一段小说
简介：“玛丽是南部非洲土生土长的白人，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农场经营惨淡，家中一贫如洗，精神
无所寄托。黑人雇工摩西的闯入打破了她麻木混沌的生活，使她有了新的生存力量。然而种族歧视的
烙印深深地打在南部非洲每个人的身上，注定了他们所面临的必将是悲剧。”我对这个简介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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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它会对读者产生误导，以为这是一个跨越种族的爱情悲剧。事实上摩西在小说中很晚才出场，
作者对玛丽与摩西的关系也没有费很多的笔墨，更重要的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摩西的话，玛丽也
会走向死亡，摩西的出现只是加速了悲剧的进程。玛丽的死反映了女性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无法真正
自由独立的悲剧。她明明比丈夫迪克更具经营头脑，但传统的观念限制了她，她不能表现得比男人更
出色，否则会伤及男人的自尊。于是他们的农场光景一日日惨淡下去，贫穷越来越紧地扼住了他们的
命运。她也曾想过逃离这种生活，回到婚前自由优越的环境里去，但那个环境因她已经结婚而拒绝了
她，她只好无奈地返回那个即将吞噬她生命的农场。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最终还是落入了曾无比厌憎
的像母亲那样的生活，她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没有情感，没有温度，没有梦想。这时摩西出现了，
他完全颠覆了她固有思维模式下的黑奴形象，他善良、敏感、体贴，不只是单纯的劳动工具，而是一
个“人”，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这个“人”的出现令她死灰般的生活有了一丝丝温情，只是固
有的种族观念又令她对这份温情感到恐惧害怕，于是她就日复一日地挣扎在这种矛盾之中。直到他们
的关系被第三人发现，悲剧就提前来临了。
3、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看了完了这本小说，心绪久久不能平复。好小说常常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把
一个人带进小说，让一个人沉浸在一种情绪里。窗外的阳光那么刺眼，太阳好像永远也不知疲倦的散
发光芒，炫耀他的力量，我仿佛也进入书中的世界，那个没有装天花板的房子，闷热得让人窒息。我
看着玛丽童年对家庭的厌恶致使她成年后对性的恐惧，看着她一步步地长大，直到她成为一个老姑娘
，从别人的谈话中惊恐地发她“应该”结婚了，她是那样草率，那样毫无准备地就嫁给迪克——那个
在电影院与她偶然相遇的男人。她来到农场，在那时的她看来是“接近自然”，婚后的与世隔绝和丈
夫的固执地半途而废所导致的贫穷，彻底摧残了她的意志，无可挽回地使她走向死亡的深渊，不是没
有反抗，但她的出走也因城市对她的拒绝而告终。摩西的出现像是在她暗无天日的生活中撕开了一个
裂缝，让她的生活出现一点生机，可就像长时间不见天日已经朽烂的木头见到阳光一样，阳光加速了
木头的瓦解。在玛丽死亡的前夕，她已经预料到了死亡，就在那个阳台上，终于在丈夫已经睡下的夜
晚，她偷偷出去，迎接了自己的死亡......不得不说多丽丝.莱辛的心理描写引人入胜，是那样的真实而
又细腻，即使我从未有过那样的心理体验，但依然身临其境，并为之感到震撼。玛丽无力反抗，就像
她预料到她走后植物会迅速瓦解整个房子，她也被这种生活所瓦解。书后附有她的诺贝尔授奖词，题
目是“谈拿不到诺贝尔奖”，我觉得叫“不谈拿到诺贝尔奖”更好。跟肖洛霍夫简洁的授奖词不一样
，她的受奖词很长，完全延续了她的书的风格，更像是一场即兴演讲，而不是准备好的受奖词。内容
是非洲人对书籍的缺乏，和对知识的渴望。有一个非洲人给他写信说:我也想成为一名作家，因为我有
一座当年和你住的一样的房子。但那不可能，因为莱辛的房子里充满书籍。看完她的受奖词，我都不
禁想去支援非洲办图书馆了。
4、用一天的时间在图书馆看完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作者写作小说的时候先写故
事的结局：白人妻子玛丽被雇佣的黑佣人摩西杀害，玛丽的丈夫，农场主迪克因此疯了。接着作者才
开始娓娓道来整个故事的脉络。玛丽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父亲无能又爱酗酒，母亲永远在唠叨，
哥哥姐姐因为贫穷死于疾病，后来她一个人在城市立足，过着舒适的生活，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她的
朋友们都结婚了，只有她还一直单身，那些女性朋友把她当知心姐姐，背后却在猜忌她不能结婚的原
因，为了摆脱大家的这种恶意猜测，她决定走入家庭。后来遇到进城购物的农场主迪克，俩人在电影
院相识，她未嫁，他未娶，她急着想嫁人，他想找个妻子帮他料理家事。俩人在对的时间相遇，组建
了家庭，可惜这不是幸福的开始⋯⋯婚后的生活无聊又无趣，玛丽随迪克回到偏远的村落，在那里破
败的房子和随处可见的黑人，让玛丽想起自己不幸的童年生活，她在内心排斥着这一切，而迪克一心
经营不见起色的农场，做着遥不可及的发财梦，无瑕或者说无力关注玛丽的情绪。日子就这样一天天
如死灰般流淌⋯⋯受不了的玛丽，决定返回城里过以往的单身生活，一个人留个字条就离家，到了城
里才发现，自己土气的装扮和已婚的身份已经不被曾经的公寓和公司接受。她唯一的期待和梦想落空
。重新回到农场，她变得迟钝，每天坐在沙发上静待时间的流逝，日复一日。最后她想到可以要个孩
子来改变这种生活现状，可是迪克拒绝，他觉得以俩人目前的财力，养活不了孩子。又一个希望破灭
，农场经营惨淡，家里一贫如洗，精神没有寄托，玛丽的身体和心理开始枯萎，这时黑人摩西出现了
，他成了玛丽家的佣人，每天家里只有他们俩个人，摩西结实的身体和对玛丽的无所畏惧，让玛丽的
内心开始恢复活力，摩西的出现，让麻木混沌的玛丽有了新的生存力量。可惜种族歧视的烙印深深地
打在南部非洲每个人的身上，注定了他们所面临的必将是悲剧。在玛丽夫妇决定离开农场的前一晚，
摩西杀死了玛丽。看完小说，感慨很多。因为同是女性，所以感慨的首先是玛丽的命运。一个女人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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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的一生，在她这里得到完美的体现。不幸的童年生活，洒脱的青年生活，被婚姻的围城扼杀的婚姻
生活⋯⋯年轻时的她极力避免走母亲走过的路，所以她远离乡村，一个人在城市工作生活，不谈恋爱
，更没有想过结婚。可是当年龄摆在那，当别人的闲言碎语开始不断出现，她不得不考虑结婚。最后
她还是走上母亲的路，过着和母亲一样不幸的家庭生活。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宿命感。是真的无可抗拒
还是自己没有想过改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想知道老了以后的老婆是什么样子，看丈母娘；想知
道老了以后的老公是什么样子，看公公。虽然是人们恶搞的一句玩笑话，却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我
们大部分人都是凡人，我们学习接人待物的方式方法大多来自父母，而当我们面对家庭矛盾，最先想
到，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在用你父辈的处理方式处理自己的家庭矛盾。在人生学习的关
键时刻，我们都是和父母在一起，父母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已经印入我们的内在，成为我们自己的
一部分。有个故事，是关于环境对人的影响。一对双胞胎兄弟，父母意外身亡，兄弟俩被送到不同的
家庭收养，哥哥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养父母关系和谐，而弟弟在一个工人家庭，养父嗜酒如命。科
学家追踪俩个孩子的成长历程，几十年之后哥哥成为一个在自己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家庭关系和谐，
而弟弟工作不顺利，也养成酗酒的嗜好，喜欢对妻子暴力相向。科学家采访弟弟的时候，说你为什么
要用暴力处理家庭家庭关系，他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做的。遗传和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影
响同等重要。玛丽试图走出母亲的悲剧，可是童年的不幸已经深深烙在她心里，她只是在逃避，却没
有想过怎么去改变，重复母亲的命运似乎是必然。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在南非这样的环境，一个适
龄女子不结婚，要面对多少流言蜚语和恶语相向。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说到剩女，大家都带着很多情
绪，似乎剩女就是残次品，是被大家怜悯的对象。以前和一个很开明和爱思考的异性朋友聊到朴槿惠
，我说一个女人走到她这一步，很让人钦佩。他用一种怜悯的语气说她一生无丈夫，无子女，无家庭
，初恋还是一个臆想出来的对象，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幸福。当时像被噎着，顿时无话可说。在男权的
社会，女人最幸福的归宿就是家庭，最好当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可是既然最幸福的归宿是家庭，为何
还有那么多结了婚的怨妇！“她需要一个比自己坚强的男人，她要设法把迪克磨练成这样的人。如果
他的意志力确实比她强，并因此真的占了她的上风，那她一定会很爱他，也绝不会再怨恨自己所遇非
人。”。这是玛丽对迪克的期望，她企图通过改变迪克来改变现状，可惜，迪克是一个人，不是一个
机器。与其试着改变别人，不如努力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强大，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小说反映
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种族歧视。在南非，白人对待黑人就像对待牲口，这种不平等加剧了白人和黑人的
矛盾，所以当玛丽吼着要摩西离开的时候，她就意识到摩西会回来报复她。她静静的等待着死亡的那
一刻。仅仅因为肤色就受到歧视，生来就是奴隶，多么滑稽的现实。或许你会说今天这种现状已经少
了。你错了，歧视无处不在，长得丑会受到歧视，贫穷会受到歧视，有缺陷会受到歧视，心里不正常
会受到歧视，性偏差会受到歧视⋯⋯即使在文明进化到如此程度的今天，歧视仍然无处不在，人性的
劣根性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幸好，事情正在越来越好。当玛丽和摩西走到一起的时候，就预示种族歧
视终会瓦解。当玛丽走向死亡的时候，她不过是走向解脱。这或许就是“野草在歌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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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野草在歌唱》的笔记-第136页

        时间过得真快，不断地向前飞跑，就像在那些充满危机的时期里一样；各种各样的危机在生命的
旅程中逐步发展、成熟，到了旅程的终点，便像一座座小山似的显露出来，树立起一块时代的界碑。

2、《野草在歌唱》的笔记-第134页

        她需要一个比自己坚强的男人，她要设法把迪克磨练成这样的人。如果他的意志力确实比她强，
并因此真的占了她的上风，那她一定会很爱他，也绝不会再怨恨自己所遇非人。

3、《野草在歌唱》的笔记-第45页

        两人走过那些街灯的时候，他不断地斜瞅着她，发觉灯光真是奥妙无穷，能够把一个并不十分富
有吸引力的平凡姑娘找得那么美，那么稀奇。于是他便喜欢起她来，因为他必须爱上一个什么人，在
此之前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寂寞到什么地步了。

4、《野草在歌唱》的笔记-第131页

        他的感情不像城里人那么多愁善感。他对于风声鸟语，土壤的气息和季节的变幻，一直非常敏感
，除此之外，对任何其他东西，他的感觉都很迟钝。离开了这个农场，他将会枯萎，死亡。

5、《野草在歌唱》的笔记-第40页

        一个人感到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自己的幻想在事实面前或是在某种抽象原理面前破灭。因为她无
法知道是否还有把握再创造一个幻想，使自己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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